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教育培训
收费申报备案及确认表

收费申报备案：

	教育培训项目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社招□/委托□（委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）

	培训开展时间
	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收费总额
	人民币：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（若为社招项目，收费标准         　（元/人）

	管理费收取金额

（继教院核定）
	管理费标准：
□1.收费总额（扣除税费后）的15%。
□2.若为合作项目，则为按协议中约定的分成比例收费总额（扣除税费后）的15%。（需提供协议）



部门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:

（部门公章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（联系电话）　　　



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签名：
（部门公章）




收费确认:

计财处确认收费金额
                  　　小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；大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.　

（计划财务处盖章）

备注：每次收费需提前3个工作日将本表及相应电子稿送至计划财务处。
